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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ydralazine 口服製劑衛教單 

學名 商品名 中文名 含量/劑型 

Hydralazine Stable
®
 血得平錠 

10 毫克/錠 

25 毫克/錠 

 

該藥品的資訊無法全部列出，若您有任何藥物相關的問題，請向您的醫師或藥師詢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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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用途：(一種藥可能會有許多療效，下述僅為此藥常用用途，若您的病情與下述不同，請與我們聯絡) 

1. 治療高血壓。 

 用量與用法： 

1. 請遵循醫師指示服用，切勿自行更改廠牌、藥量、頻次、使用天數或突然停藥。 

 不宜使用此藥的情形(使用禁忌)： 

1. 對本藥品過敏者。 

 忘記服藥時該如何處理？ 

1. 想起時儘快服用；若接近下次服藥時間，按時服用下次劑量即可，千萬不可服用兩倍劑量。 

 藥品儲存： 

1. 儲存環境：室溫 15-30℃下，避光、避濕及避熱。 

2. 將藥品放在孩童拿不到的地方，同時勿將此藥送予他人服用。 

 注意事項： 

1. 服用本藥後可能會發生頭昏、暈眩。不要開車、操作機械或從事危險性高的動作，直到您

習慣此藥對您的影響。 

2. 長時間站立、運動、或處於高溫環境流汗過多時，均應特別注意，因可能會增加直立性低

血壓的發生率。 

3. 長期使用本藥品(使用超過 6 個月)可能會誘導全身性紅斑性狼瘡樣症狀(SLE-like 

syndrome)，特別是每天服用劑量超過 100 毫克。症狀與風濕性關節炎類似(如關節痛，有時

伴有發燒、貧血症及皮膚疹等)，於停藥後可復原。 

4. 服用本藥不建議哺乳，必要時請與醫師或藥師討論。 

5. 若已懷孕、計畫懷孕、要哺乳的婦女、有紅斑性狼瘡、瓣膜性心臟病、心血管疾病、肝、

肺、腎病史，請告知您的醫師。 

6. 請定期至醫院就診及檢查，以確保藥物療效及用藥安全。 

7. 沒有醫師指示，不可自行停藥或調整劑量。 

 本藥可能引起哪些副作用？當發生時該如何處理？ 

1. 如發生以下症狀時，請立即就醫 

昏厥、呼吸困難、胸痛、腳踝或腳水腫、皮膚紅疹、起水泡、不正常出血、關節痛伴有發燒、

貧血症。 

2. 如以下症狀嚴重且持續時，請告知醫師 

心搏過速、心悸、心絞痛症狀、面潮紅、頭痛、頭暈、鼻充血、胃腸不適(特別是在劑量快

速增加時容易發生，但通常在繼續服藥後不久即會自行消失)、關節痛、關節腫脹、肌肉痛、

下肢水腫。 


